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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墨家以“人性欲利，无称善恶”为设论前提构建其特色鲜明的“染”德育方法体系。墨家德育方法的特色
及其与儒、道、法的区别根源于先秦诸子对“欲利”之人的不同立场与态度。 墨家所标举的“廉”、“哀”德性对当下
中国的道德建设有积极的纠偏补缺的功用；而其针对“欲利”之人性所设定的道德教育体系容易形成一元的消极
的“利叙述”，从而使道德教育走向其目的的反面。 对于墨家德育思想的现实价值应辩证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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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丝作画：墨家“染”德育方法体系诠议

杨建兵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墨学在先秦时期曾是与儒学比肩的显学， 是中国重

要的传统思想道德资源之一，挖掘、整理、借鉴墨家的德育

思想资源尤其是其德育方法对于当下的道德教育具有重

要的现实价值。 认识和把握墨家的德育方法体系可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墨家道德教育预设了什么样的人

性前提？ 即墨家认为其要进行道德教育的对象是什么样

的一种人？第二，针对这样的人，墨家提出用什么样的方法

进行道德教育？ 墨家德育的方法有何鲜明的特点？ 第三，

墨家德育思想的现实价值如何评价？

一、 墨家德育的对象：素丝无色

德育是直接作用于人的， 其目标的达成以教育对象

的思想转换为标志。 德育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德育方法

是否得当，是否与教育对象的性质相符。所以，对德育对象

的性质即人性如何的不同体认就成为思想家们设计其独

具特色的德育体系的首要前提，相应地，人性观也成为区

分不同流派德育思想的重要因素。 关于墨家的人性思想，
学术界存在较大的争议。 ①笔者认为通过分析墨家伦理思

想的逻辑结构与核心内容可以分离出其对于人性的基本

观点。

墨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以“贵义”为宗旨的“兴天下

之利，除天下之害”，因为它是孵出或者确证墨家其它道德

命题的最高原则，在墨家伦理体系中居于核心的位置。 ②

而在《墨子》文本中，这个最高原则作为一个道德命题的确

证却只能是基于这样一个默认的事实，就是“人都是趋利

避害的”。 这是除“天志”以外的唯一充足理由。 在墨家看

来，如果不存在“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这一基本的事实，那

么，“仁人”（或称作“圣人”、“士”等）就没有必要去“兴天下

之利，除天下之害”，更不可能籍此成为令人称道的道德楷

模而被贴上诸如“仁人”或者“圣人”的标签。墨家的主要道

德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这样链接：“人都是趋利避害

的”，所以，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高尚的人（墨家称之

为“仁人”、“士”、“君子”、“圣王”、“王公大人”等）应当“兴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满足天下人“趋利避害”的需

求；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则必须“尚贤”，“尚

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

乐”，“非命”。 可见，对于人的“趋利避害”之本性的基本体

认是墨家道德思想的逻辑起点。
在《墨子》文本中，这种“趋利避害”的本性多以人自然

而生的各种欲望出现。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强调人生而

就有满足自己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 这种“基本欲望”，

在生死观上具体表现为“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1］在物

质利益观上表现为“欲福禄而恶祸崇”；［2］在爱情和生育观

上则表现为“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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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如，日本学者谷中信一认为，对人性问题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是墨家被世人遗忘的主因。（参见：谷中信一：《谈墨家的人

性论》，载于《职大学报》2007年第 1期第 14页。 ）徐复观则断言：“墨家无人性论，但并不是没有此一问题”。 （参见：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 275页，上海三联书店 2001年版。 ）

②此一观点在拙著《先秦平民阶层的道德理想----墨家伦理研究》中有充分的论证，在此限于篇幅不再重复。 (参看：杨建

兵：《先秦平民阶层的道德理想----墨家伦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第 23-3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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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 ”［3］在墨家看来，

乐生厌死、男女之情、饮食之欲，这是如同“天在上，地在

下，一年分四季”一样最自然不过的本原的人性。对这样的

人性，我们当然既不能说它是善，也不能说它是恶。 所以，
墨家自始至终都没有对人性作明确的善恶评判。 而人性

观一般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一，人性如何的事实性陈

述；其二，人性如何的价值性评断。 按照上文的阐述，墨家

对人性的第一个层次的判断可概括为“人性欲利”，这是一

个事实性陈述； 墨家对人性的第二个层次的判断近似于

又有别于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①可以概括为“无称善

恶”，也就是不需要去分别善恶。 在墨家的眼里，人之“欲

利”好似布之“吸水”是自有的本性，无所谓善恶，更不需要

强分善恶。 两个层次的判断结合起来，墨家的人性观完整

的表述就是：“人性欲利，无称善恶”。具体来说，墨家认为，

人性如素丝（白绢），没有任何颜色（就像人无所谓善恶），

而且，它具备吸纳、附着颜料颗粒的特性方便着色成画（就

像人之“欲利”特性使道德教育有了着力点才有可能实现

德育目标），所以，可以涂出你想要的任何颜色，画成你所

构想的美丽图画。

二、 墨家德育方法：素丝作画“染”为功

德育方法与人性观是相匹配的， 既然墨家认为人性

“无称善恶”，那么，人的德性关键就在于后天的“所染”。墨

家认为，道德教育恰如在素丝上作画，画作的质量完全取

决于作画者（教育者）“染”的功夫。墨家正是以“染”为中心

构建其独具特色的德育方法体系。

《墨子·所染》篇云：“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

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

为五色矣。 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 ”

分析上段引文中墨家对 “染” 的论述可总结出墨家

“染”的德育方法论包含如下几个要点。
首先，“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这是承接了上文

所归纳的人性前提即“人性欲利，无称善恶”。 因为只有一

无所染之“素丝”才能随己之意“染”成自己喜欢的任何颜

色（“苍”或“黄”），也只有非具“已然之善恶”（或“可称善

恶”）的“素人”才能被培养成预定品质规格的任何人。在墨

家看来，人的善德是在洁白的绢布上新“染”成的靓丽图

画。 它既不像孟子所说，是吹掉厚厚的灰尘后所呈现出的

一幅价值连城的古画；也不似荀子所声称，是由一幅丑陋

的旧画涂改而成，即所谓“化性起伪”。 这是墨家与儒家的

分歧。 当然，墨、儒也有共识，比如都坚信“德行可教且必

教”，这与老、韩之观点有本质差别。韩非认定人性之恶，如

朽木不可雕，彻底否定道德教育的可能性；《老子》则认定

人性是纯真至善的，根本否定儒、墨重视的，通过后天的、

外在的道德教育转化人的思想的价值。
其次，“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

矣”。 这是说，人之亟待培养的善德是外在于人的东西，就

像即将用于“染丝”的“五色”外在于“素丝”一样。在墨家看

来， 德育对人作用的过程就像是电脑录入或者画画写字

一样，是由外到内的过程，只要成功地写入或者说只要教

育对象接受了所宣传或者传授的道德知识， 就可以看成

是道德教育的完成和德育目标的实现，就象“五入必，而已

则为五色矣”。 显然，这与儒家的“内求”和道家的“守”、

“反”、“复”、“归”的道德修养的方法是有明显区别的。孟子

德育的基本方法就是“求”其“放心”，“养”其“浩然之气”。

“良知”、“正义”、浩然正义的理性，不在人身之外，而于人

的内心存焉，所以，不必“外求”。 在道家看来，人的本性是

纯真至善的，一切恶的、丑的东西全在乎人为。 所以，其修

养的方法就是“守”其“真”，“反”其“朴”，“复”其“初”，“归”

其“本”。 可见，由于对于人性有着不同的认读，墨家与儒、

道修养的方法和径路就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
最后，“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 ”这是说道德教育一定要慎

重，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一定要进行全面的、正确的道德

教育。 墨家德育强调主动的、外在的道德灌输，并且，坚信

道德教育的实效和对于国家人民的意义。 墨家提倡“法先

王，行仁义”，其德育的宗旨是要改造社会，使“饥者得食，

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

安生生。 ”［4］其德育计划的实施步骤是先国家、集体，再将

个人包含进来；儒家行德教的步骤则正好相反，其顺序是：

由“身”到“家”，再到“国”，最后是“天下”。 与儒、墨相反，道

家反对外在的、人为的、主动的为达到某种社会目的而进

行的教化活动，鼓吹以自然为“师”，推崇符合和顺应宇宙

自然规律的“自化”，宁可回复“小国寡民”的状态。 韩非赞

成对社会的改造和变革， 但认为达到这个目的只能依靠

“刑”、“德”二柄，而不是所谓道德教育。

基于以上的认识，墨家提出三种主要的德育方法。
其一，物利引诱法（或称之为“物质激励法”）。 墨家认

为“人性欲利”，所以，劝人之善的基础方法就是“利诱”。这

与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的儒家正好相反。 对

“诱”人向善之“利”，墨家也划分了不同等级。 “衣”、“食”这

些最基本的物质利益是放在第一位的， 在此基础上再谈

名誉、地位等；而音乐、娱乐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还耗

费民力，浪费民财，是“害”非“利”。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墨

家设计的“众贤之术”就是层层递进地提高贤人的待遇：

“富之，贵之，敬之，誉之”，［6］做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

义不亲，不义不近”，［7］以快速的可感、可视、可触、可握的

①部分学者认为，告子是墨家的弟子，笔者认同这种观点，但告子的人性观不能完全代表墨家。 其细微的差别在于，告子认

为“性无善无不善”，这是作出了明确判断。但墨家的立场是“无称善恶”，即“不要说是善还是恶”。 关于墨家与告子人性思想

的关系，请参看：杨建兵：《墨家人性论略》，载于：任守景主编：《墨子研究论丛》（九）第 651-665页，齐鲁书社 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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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利”吸引社会人群修德为“义”，从而达到短期内快速提

升社会总体道德水平的目的。
其二，权力强制法（或称之为“示范教育法”）。 对“欲

利”之人诱之以利，这是墨家德育的基本思路。 但是，墨家

也知道，利益有大小，处于不同阶层的人对同一标的物价

值的大小，看法是不尽相同的。而且，如何分配“利”才合乎

“义”，不同的利益主体也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甚至会出

现“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是以人是其义，而非

人之义”［8］的情况，这就存在一个统一标准的问题。 墨家主

张通过权力来强制统一标准，统一思想，即所谓“尚同”，具

体来说就是“上同而不下比”，［9］强调下级单向学习和绝对

服从上级而不能相反。 通过权力强制来保证德育行为和

德育目标的双重实现。 当然，这种强制的前提是“官上”的

德性足以为“众下”的表率，所以，墨家设置的最高一级的

长官兼为“上同”的终极标准是至德至明的“天”。
其三，天鬼监督法（或称之为“威慑教育法”）。 墨家深

知对于本性“欲利”的人来说，最渴望的情形就是：自己假

装道德，在口头上道德，甚至于满口仁义道德，同时盼望其

他人都真道德，并且都能落实到行动上，这样，天下之利，

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如果没有确有实效的措施

打消人们的这种恶劣的“念头”，根除这种假道德现象，那

么，道德教育的目的就会彻底落空。然而，鉴定和监督所有

人思想、行为的善恶、真伪，显然超出普通人（也包括贤德

的官员）的能力范围，所以，墨家请来一对无所不能而且不

知疲倦的监督者“天鬼”，全时段全方位地监视所有人的行

为。在鬼神的强力督促下，没有人能够偷懒欺骗，只能全心

全意地践行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道德原则。

总体来看，墨家以“人性欲利，无称善恶”为其立论前提，

“外染”为显著特征，以“物利引诱”、“权力强制”和“鬼神监

督”为具体方法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德育方法体系。

三、 墨家德育的现实价值：白璧有瑕

墨家在深切体认德育对像即人的本性的基础上提出

了很有针对性的德育方法，不仅自成体系，而且，确曾在我

国历史上取得过一定的成效， 在创派之初就营造出令儒

者生畏的显荣景象，奠定墨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今

天，我们重视道德教育，对待像墨家德育思想这样的传统

文化资源，我们要在全面认识、辩证分析的基础上，批判地

继承。
对于墨家的德育思想，从其积极的一面来看，以下两

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 墨家重视德育的价值， 认为 “德行可教且必

教”，并提出了明确的德育目标，这种对待德育的态度是我

们要大力弘扬的。《墨子·修身》开篇即强调德育的重要性：
“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

有学，而行为本焉。 ”紧接着就提出君子修养的目标是“四

德”：“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

哀”。 墨家认为， 道德教育就是要培养具备 “廉”、“义”、

“爱”、“哀”四种德性的君子。 他们所提出的“四德”培养目

标与儒家所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以及柏拉

图的“四主德”一样，都是人类文明早期对道德生活所设定

的目标，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生活模式的追求，都是人类德

育宝库中的明珠，及至今日仍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第二，墨家“四德”之中的“廉”德性和“哀”德性对当今

中国的道德建设尤其具有补缺的价值。《墨经》对“廉”的释

义是：“廉：作非也”；［10］“廉：己惟为之，知其（左思右耳）

耳”。 ［11］这里的“作”通“怍”，是惭愧之意；“（左思右耳）”是

“耻”的异文。 可见，墨家对“廉”德性的最基本的定位是道

德主体在思想上“明是非，有羞耻心，有耻辱感”。墨家还认

为，同样是“廉”的德性，在官民、男女各种不同身份的人身

上就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以，不同身分的人，其“廉”的判

断标准就各不相同。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求道

德主体不去贪占自己不应得的利益， 甚至连这种想法都

不应该有，因为，对于具有“廉”德性的人来说，有这种想法

都是一种羞耻，是否有羞耻之心是“廉”的最深层特征。 墨

家推崇“廉”德性，将它放在“四德”的首位，并且明确其最

深层次的心理特征是“明是非，有羞耻心，有羞耻感”。这在

一方面提醒我们， 培养安守清贫的生活习惯和道德情操

是治贪倡廉的关键；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养“廉”的本质

在于培养官员的“羞耻之心”，如果官员内心真正“以贪为

耻”，不管是否有人监督，贪腐的概率都会大为降低。
墨家之所谓 “哀” 德性首先是要最大限度地挽救生

命，包括节约资源以救助冻饿者，援助被欺凌的弱者和被

侵略的小国。对于已死者，一是要表现出尊重与哀悼，另一

个就是对其后事的处理也要服从节约的原则，而且，前者

是第一位的，因为，“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 墨家的“哀”

德性，其深层的内涵是体现了其对于人命的珍惜，是一种

“敬畏生命”的博爱情怀，是一个人人文素质的重要体现，
而我国现有的德育体系中却缺少相关的内容， 尤其缺乏

“哀伤素质”的教育和辅导。 所以，重温墨家的“哀”观念对

当下的道德教育不无启迪和补充价值。
另一方面，对于墨家的德育思想，以下几方面的消极

因素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警觉。
首先，墨家对人性的设定是“人性欲利，无称善恶”，

这样的人性定位，表面看来尊重事实，不偏不倚，客观上却

为自利者提供了隐性的理由， 为德育的顺利展开设置了

重重障碍。因为，“人之欲利”既然是无可厚非的，那“欲利”
的人为何要放弃“一己之利”，而去“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

害”呢！墨家的回答是：“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

必从而利之”；［12］“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 ［13］而对于

真正“欲利”的人来说，最佳的人生策略莫过于对别人高喊

“兴天下之利”，同时，自己却一心一意地经营“一己之私”，
这样，既可以获得现实的物质利益，在心理上也没有任何

愧疚之意。 墨家为德育设置的人性前提使其道德推理变

成了赤祼裸的“利叙述”，而仅以“利”为理由是没有办法说

服人放弃利益去追求道德的，更不可能说服“欲利”而且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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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欲利”是正当的人，为“天下之利”而放弃一己现实的利

益。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当我们以“众利”、“公利”为借口而

倡导“功利主义”时，“物质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

就会大行其道。 可见，以“人性欲利”为起点的墨家伦理叙

述在现实的德育实践中会遇到不可克服的操作障碍。 墨

学曾千年中衰的历史也似警告我们： 道德教育这种伦理

叙述不宜以“利”为核心和起点。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工具理

性恶性膨胀的时代， 进行道德教育更应当避免一元化的

“利叙述”，而应当多强调“义务”和“责任”，并辅之以榜样

的示范和吸引，才有可能收到教育的实效。

其次，墨家以“外染”为特色的德育方法论，过于强调

外在的道德知识灌输的重要性， 忽视德育对象的内在心

理需求，似不利于教育对象道德自觉的唤醒，从而影响其

道德情感的培养和自律精神的养成。

道德教育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又回复主观的双向

作用过程， 德育目标的实现以主体道德自觉和自律意识

的形成为标志。 如果不考虑教育对象的主观因素，德育的

过程完全依赖外力的引诱、强迫和恐吓，其成功的可能性

当然就很小。 墨子本人也绝不是在利益的引诱、权力的强

制和鬼神的威胁之下才成为墨子的， 其克己利人的高尚

节操的锻造，一者是受了前辈大禹高风亮节的人格吸引，

二者是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使然。 墨家在设计其

德育模式和社会教化方式的过程中，沿着其“人性欲利，无

称善恶”的人性理路将教育的重点放在“外染”的道德知识

灌输上，在不知不觉中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甚至连陶

冶性情的音乐也要废弃，使人完全工具化，这就极易使道

德教育陷入悖逆人性，一味强调利诱、强制、威胁和蛮干的

盲动中。 总结墨家的德育思想，我们得到的另外一个启示

就是： 德育过程应当是道德知识的外在传授和灌输与道

德情感的内在唤醒和培养并重， 在德育领域，“主知主义”

和“主情主义”各有偏颇，二者的共同出路在于相辅互补，

辩证统一。

最后，墨家德育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三种方法，这

三种方法都各有其优点和缺陷。 上文第二部分，我们已总

结了“墨家德育三法”的特色和优势。对于当今的德育工作

者来说，更应当看到其缺陷，引以为戒。“墨家德育三法”的

局限性在于：第一，“物利引诱法”过于看重物质的激励作

用，轻视人的精神需求，尤其忽视了音乐、娱乐对人的德性

的陶冶功能；第二，道德教育的成功最终有赖于人的道德

自律的形成，“权力强制法”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会影响

道德教育的效果， 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墨家思想中专制

独裁的因素；第三，如果是在古代，先民们还残存有若干

“天帝”、“鬼神”的观念，“天鬼监督法”也许可以部分地实

现其目的；时至今日，这种方法所唯一昭示的是墨学保守、
顽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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